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上訴人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16日

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向上訴人承租廠房（址設新北市

○○區○○路00巷000號；下稱系爭廠房）並簽訂房屋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期自民國109年1月1日至109年

12月31日屆滿，兩造已於110年1月7日共同巡視系爭廠房

後，對於返還系爭廠房之現況無異議，並於同日簽立如起訴

狀所附之文件6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且被上訴人已

經完成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及系爭切結書所要求之事項，被

上訴人已將系爭廠房返還且無違約情事，上訴人應依系爭租

約第5條之規定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5萬元，爰依系

爭租約第5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

45萬元，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0

年2月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如雙方約定之日期即110年1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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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遷讓交屋也未遷出相關登記(公司登記、工廠登記、藥商

登記、藥廠登記)，且被上訴人並未徵得上訴人同意就擅自

改變系爭廠房設施，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系爭廠房有多處毀

損，經計算被上訴人積欠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的租

金，加計被上訴人應補貼上訴人的房屋稅費、積欠的水電費

及上訴人因被上訴人違約行為所受的損失(包含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之違約金)，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之損害達475萬

2,405元，經抵銷後，押租金已無餘額，茲為抗辯，併於原

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4萬1,372元，及自110年2

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駁

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被上訴人

對於原審判決不利部分（即其餘請求8,628元本息部分），

未據上訴，該部分並非本件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則以：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

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

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且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

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賴高佳美至被

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

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人未將系爭廠

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系爭廠房交付給後手承

租人即訴外人勤龍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被上

訴人上開行為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經上訴人依系爭租約

第6條、12條規定抵充後，押租金已無剩餘可返還予被上訴

人，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應無理由，於原審主張抵

銷金額皆已另訴請求，於本件不再主張抵銷，只請求駁回一

審對上訴人不利的部分等語，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

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

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8頁至29頁、原審卷第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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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至464頁）

  ㈠兩造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系爭租約。

  ㈡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賴怡如係經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租約

事宜之代表(包含但不限於處理訴訟、處理受領被上訴人對

於系爭租約之給付等)。

  ㈢兩造曾就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簽名。

　㈣系爭切結書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8號判決確認對於上訴人

不生效力。

　㈤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廠房租給勤龍公司。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押租金（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

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

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

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

上字第1631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容

乃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

償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

依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如無不

履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押

租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如承租人租賃關係終了且返還

租賃物時，仍有欠租、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有未償付之其

他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時，即應以該押租金當然抵充清

償，而返還餘額。

　㈡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應於訂約時，交

於甲方(即上訴人)新台幣45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

繼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店、房屋後無息退還押

租保證金」，此有系爭租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37頁至39

頁)，是依照上開約定，上訴人返還押租金予被上訴人之前

提為被上訴人履行其遷空交還系爭廠房之義務，是如被上訴

人交還系爭廠房並經上訴人所受領，除因上訴人對被上訴人

有其他債權而自押租金抵充後押租金已無餘額之情形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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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即應將押租金返還予被上訴人。系爭租約之租期為109

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上訴人業已同意被上訴人自系

爭廠房遷出之最後期限為110年1月7日，此有系爭租約、上

訴人寄發之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至43頁），

　　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需交還系爭廠房，並就系爭廠房已

無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之情事，方得向上訴人請求返還全

額押租金。

　㈢經查，依兩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定就雙

方點交之項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

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不動/

不拆(三 FL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

片(見原審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清空系爭

廠房1樓、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相同之狀

況。又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公司乙節

不爭執，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109年11

月底決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看過幾

次，也有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時候，

我們要看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設備我

們認為不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定承

租，且在1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1頁

至142頁），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租系

爭廠房前即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承

租，並於110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於

110年1月7日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點

交義務乙情，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付

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

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

39頁)。惟查，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頁至

55頁)，並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名確

認，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點交

義務包含文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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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

賴高佳美至被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

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

人未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廠房交付

給勤龍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回復原狀義務等節（見本

院卷二第139頁)。就交還鑰匙部分，縱被上訴人遲還鑰匙，

然此究造成上訴人何種損害，未見上訴人提出相關事證說

明。又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

約定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

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

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

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由前揭條文之規

範意旨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

當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

為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

益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

決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

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

務，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係

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

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

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

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

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本即有

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

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系爭租約

第11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

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

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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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理。」（見原審卷第39頁

至41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因其故意、過失使用管

理維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為自然耗損

之損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

定有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堆積垃圾、窗戶遺失、

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等情形乃被上訴人所

造成，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己事實之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惟

查，證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外都有很多垃圾，窗

戶有破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鋼架沒有拆除，有影

響到我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房、辦公室、內部居

住區域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是有些微漏水。當時

有請上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窗戶很老舊，上訴人

無法整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簡易的壓克力板先擋

住漏水。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到是鐵捲門不見，鐵

捲門是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至141

頁）。惟證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於證人承租時有

垃圾堆積、窗戶破損、地面不平整、及有漏水之情形，然此

究為被上訴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耗損之損害而應

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則尚有疑義，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

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

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

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

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

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

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

行，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

圍)，又被上訴人既已將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

人，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

人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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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範圍，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亦

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民法第179條請求上

訴人返還系爭租約之押租金44萬1,3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審判決並無違誤，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

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幽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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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上訴人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16日
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向上訴人承租廠房（址設新北市
    ○○區○○路00巷000號；下稱系爭廠房）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
    書（下稱系爭租約），租期自民國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
    31日屆滿，兩造已於110年1月7日共同巡視系爭廠房後，對
    於返還系爭廠房之現況無異議，並於同日簽立如起訴狀所附
    之文件6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且被上訴人已經完成
    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及系爭切結書所要求之事項，被上訴人
    已將系爭廠房返還且無違約情事，上訴人應依系爭租約第5
    條之規定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5萬元，爰依系爭租約
    第5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5萬元
    ，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0年2月9
    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如雙方約定之日期即110年1月7
    日遷讓交屋也未遷出相關登記(公司登記、工廠登記、藥商
    登記、藥廠登記)，且被上訴人並未徵得上訴人同意就擅自
    改變系爭廠房設施，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系爭廠房有多處毀
    損，經計算被上訴人積欠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的租金
    ，加計被上訴人應補貼上訴人的房屋稅費、積欠的水電費及
    上訴人因被上訴人違約行為所受的損失(包含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之違約金)，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之損害達475萬2,
    405元，經抵銷後，押租金已無餘額，茲為抗辯，併於原審
    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4萬1,372元，及自110年2
    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駁
    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被上訴人
    對於原審判決不利部分（即其餘請求8,628元本息部分），
    未據上訴，該部分並非本件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則以：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
    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
    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且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
    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賴高佳美至被
    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
    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人未將系爭廠
    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系爭廠房交付給後手承
    租人即訴外人勤龍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被上
    訴人上開行為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經上訴人依系爭租約
    第6條、12條規定抵充後，押租金已無剩餘可返還予被上訴
    人，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應無理由，於原審主張抵
    銷金額皆已另訴請求，於本件不再主張抵銷，只請求駁回一
    審對上訴人不利的部分等語，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
    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
    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8頁至29頁、原審卷第463
    頁至464頁）
  ㈠兩造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系爭租約。
  ㈡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賴怡如係經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租約
    事宜之代表(包含但不限於處理訴訟、處理受領被上訴人對
    於系爭租約之給付等)。
  ㈢兩造曾就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簽名。
　㈣系爭切結書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8號判決確認對於上訴人
    不生效力。
　㈤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廠房租給勤龍公司。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押租金（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
    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
    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
    ，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
    字第1631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容乃
    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依
    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如無不履
    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押租
    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如承租人租賃關係終了且返還租
    賃物時，仍有欠租、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有未償付之其他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時，即應以該押租金當然抵充清償，
    而返還餘額。
　㈡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應於訂約時，交於
    甲方(即上訴人)新台幣45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
    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店、房屋後無息退還押租
    保證金」，此有系爭租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37頁至39頁)
    ，是依照上開約定，上訴人返還押租金予被上訴人之前提為
    被上訴人履行其遷空交還系爭廠房之義務，是如被上訴人交
    還系爭廠房並經上訴人所受領，除因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其
    他債權而自押租金抵充後押租金已無餘額之情形外，上訴人
    即應將押租金返還予被上訴人。系爭租約之租期為109年1月
    1日至109年12月31日，上訴人業已同意被上訴人自系爭廠房
    遷出之最後期限為110年1月7日，此有系爭租約、上訴人寄
    發之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至43頁），
　　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需交還系爭廠房，並就系爭廠房已
    無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之情事，方得向上訴人請求返還全
    額押租金。
　㈢經查，依兩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定就雙方
    點交之項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
    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不動/不
    拆(三 FL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
    見原審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清空系爭廠
    房1樓、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相同之狀況
    。又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公司乙節不
    爭執，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109年11月
    底決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看過幾次，
    也有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時候，我們
    要看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設備我們認
    為不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定承租，且
    在1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1頁至142
    頁），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租系爭廠房
    前即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承租，並於
    110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
    7日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點交義務乙
    情，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
    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
    ，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惟
    查，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頁至55頁)，並
    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名確認，上訴人
    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點交義務包含文
    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㈣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
    賴高佳美至被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
    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
    人未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廠房交付
    給勤龍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回復原狀義務等節（見本
    院卷二第139頁)。就交還鑰匙部分，縱被上訴人遲還鑰匙，
    然此究造成上訴人何種損害，未見上訴人提出相關事證說明
    。又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
    定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
    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
    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
    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
    第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由前揭條文之規範
    意旨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當
    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
    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益
    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決
    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
    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
    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係指承
    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
    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
    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
    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
    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本即有折舊
    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
    ，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系爭租約第11
    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
    ，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
    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
    ，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理。」（見原審卷第39頁至41
    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因其故意、過失使用管理維
    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為自然耗損之損
    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
    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
    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等情形乃被上訴人所造成
    ，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己事實之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惟查，證
    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外都有很多垃圾，窗戶有破
    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鋼架沒有拆除，有影響到我
    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房、辦公室、內部居住區域
    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是有些微漏水。當時有請上
    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窗戶很老舊，上訴人無法整
    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簡易的壓克力板先擋住漏水
    。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到是鐵捲門不見，鐵捲門是
    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至141頁）。惟證
    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於證人承租時有垃圾堆積、
    窗戶破損、地面不平整、及有漏水之情形，然此究為被上訴
    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耗損之損害而應由上訴人負
    責修繕之，則尚有疑義，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
    ，是上訴人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
    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
    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
    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
    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
    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行
    ，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圍
    )，又被上訴人既已將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人
    ，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人
    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亦非屬
    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範圍，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亦不
    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民法第179條請求上
    訴人返還系爭租約之押租金44萬1,3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審判決並無違誤，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
    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幽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上訴人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16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向上訴人承租廠房（址設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下稱系爭廠房）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期自民國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屆滿，兩造已於110年1月7日共同巡視系爭廠房後，對於返還系爭廠房之現況無異議，並於同日簽立如起訴狀所附之文件6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且被上訴人已經完成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及系爭切結書所要求之事項，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廠房返還且無違約情事，上訴人應依系爭租約第5條之規定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5萬元，爰依系爭租約第5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5萬元，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0年2月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如雙方約定之日期即110年1月7日遷讓交屋也未遷出相關登記(公司登記、工廠登記、藥商登記、藥廠登記)，且被上訴人並未徵得上訴人同意就擅自改變系爭廠房設施，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系爭廠房有多處毀損，經計算被上訴人積欠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的租金，加計被上訴人應補貼上訴人的房屋稅費、積欠的水電費及上訴人因被上訴人違約行為所受的損失(包含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違約金)，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之損害達475萬2,405元，經抵銷後，押租金已無餘額，茲為抗辯，併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4萬1,372元，及自110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被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不利部分（即其餘請求8,628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該部分並非本件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則以：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且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賴高佳美至被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人未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系爭廠房交付給後手承租人即訴外人勤龍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被上訴人上開行為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經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6條、12條規定抵充後，押租金已無剩餘可返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應無理由，於原審主張抵銷金額皆已另訴請求，於本件不再主張抵銷，只請求駁回一審對上訴人不利的部分等語，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8頁至29頁、原審卷第463頁至464頁）
  ㈠兩造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系爭租約。
  ㈡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賴怡如係經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租約事宜之代表(包含但不限於處理訴訟、處理受領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租約之給付等)。
  ㈢兩造曾就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簽名。
　㈣系爭切結書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8號判決確認對於上訴人不生效力。
　㈤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廠房租給勤龍公司。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押租金（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容乃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依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如無不履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押租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如承租人租賃關係終了且返還租賃物時，仍有欠租、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有未償付之其他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時，即應以該押租金當然抵充清償，而返還餘額。
　㈡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應於訂約時，交於甲方(即上訴人)新台幣45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店、房屋後無息退還押租保證金」，此有系爭租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37頁至39頁)，是依照上開約定，上訴人返還押租金予被上訴人之前提為被上訴人履行其遷空交還系爭廠房之義務，是如被上訴人交還系爭廠房並經上訴人所受領，除因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其他債權而自押租金抵充後押租金已無餘額之情形外，上訴人即應將押租金返還予被上訴人。系爭租約之租期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上訴人業已同意被上訴人自系爭廠房遷出之最後期限為110年1月7日，此有系爭租約、上訴人寄發之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至43頁），
　　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需交還系爭廠房，並就系爭廠房已無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之情事，方得向上訴人請求返還全額押租金。
　㈢經查，依兩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定就雙方點交之項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不動/不拆(三 FL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見原審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清空系爭廠房1樓、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相同之狀況。又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公司乙節不爭執，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109年11月底決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看過幾次，也有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時候，我們要看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設備我們認為不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定承租，且在1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1頁至142頁），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租系爭廠房前即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承租，並於110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7日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點交義務乙情，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惟查，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頁至55頁)，並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名確認，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點交義務包含文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㈣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賴高佳美至被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人未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廠房交付給勤龍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回復原狀義務等節（見本院卷二第139頁)。就交還鑰匙部分，縱被上訴人遲還鑰匙，然此究造成上訴人何種損害，未見上訴人提出相關事證說明。又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由前揭條文之規範意旨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當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益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決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系爭租約第11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理。」（見原審卷第39頁至41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因其故意、過失使用管理維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為自然耗損之損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等情形乃被上訴人所造成，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己事實之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惟查，證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外都有很多垃圾，窗戶有破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鋼架沒有拆除，有影響到我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房、辦公室、內部居住區域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是有些微漏水。當時有請上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窗戶很老舊，上訴人無法整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簡易的壓克力板先擋住漏水。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到是鐵捲門不見，鐵捲門是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至141頁）。惟證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於證人承租時有垃圾堆積、窗戶破損、地面不平整、及有漏水之情形，然此究為被上訴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耗損之損害而應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則尚有疑義，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行，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圍)，又被上訴人既已將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人，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人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亦非屬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範圍，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亦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民法第179條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租約之押租金44萬1,3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決並無違誤，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幽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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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上訴人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16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向上訴人承租廠房（址設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下稱系爭廠房）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期自民國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屆滿，兩造已於110年1月7日共同巡視系爭廠房後，對於返還系爭廠房之現況無異議，並於同日簽立如起訴狀所附之文件6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且被上訴人已經完成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及系爭切結書所要求之事項，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廠房返還且無違約情事，上訴人應依系爭租約第5條之規定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5萬元，爰依系爭租約第5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5萬元，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0年2月9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如雙方約定之日期即110年1月7日遷讓交屋也未遷出相關登記(公司登記、工廠登記、藥商登記、藥廠登記)，且被上訴人並未徵得上訴人同意就擅自改變系爭廠房設施，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系爭廠房有多處毀損，經計算被上訴人積欠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的租金，加計被上訴人應補貼上訴人的房屋稅費、積欠的水電費及上訴人因被上訴人違約行為所受的損失(包含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違約金)，被上訴人造成上訴人之損害達475萬2,405元，經抵銷後，押租金已無餘額，茲為抗辯，併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4萬1,372元，及自110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被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不利部分（即其餘請求8,628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該部分並非本件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則以：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且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賴高佳美至被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人未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系爭廠房交付給後手承租人即訴外人勤龍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被上訴人上開行為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經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6條、12條規定抵充後，押租金已無剩餘可返還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應無理由，於原審主張抵銷金額皆已另訴請求，於本件不再主張抵銷，只請求駁回一審對上訴人不利的部分等語，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8頁至29頁、原審卷第463頁至464頁）
  ㈠兩造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系爭租約。
  ㈡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賴怡如係經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租約事宜之代表(包含但不限於處理訴訟、處理受領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租約之給付等)。
  ㈢兩造曾就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簽名。
　㈣系爭切結書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8號判決確認對於上訴人不生效力。
　㈤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廠房租給勤龍公司。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押租金（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容乃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依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如無不履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押租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如承租人租賃關係終了且返還租賃物時，仍有欠租、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有未償付之其他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時，即應以該押租金當然抵充清償，而返還餘額。
　㈡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應於訂約時，交於甲方(即上訴人)新台幣45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店、房屋後無息退還押租保證金」，此有系爭租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37頁至39頁)，是依照上開約定，上訴人返還押租金予被上訴人之前提為被上訴人履行其遷空交還系爭廠房之義務，是如被上訴人交還系爭廠房並經上訴人所受領，除因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其他債權而自押租金抵充後押租金已無餘額之情形外，上訴人即應將押租金返還予被上訴人。系爭租約之租期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上訴人業已同意被上訴人自系爭廠房遷出之最後期限為110年1月7日，此有系爭租約、上訴人寄發之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至43頁），
　　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需交還系爭廠房，並就系爭廠房已無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之情事，方得向上訴人請求返還全額押租金。
　㈢經查，依兩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定就雙方點交之項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不動/不拆(三 FL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見原審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清空系爭廠房1樓、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相同之狀況。又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公司乙節不爭執，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109年11月底決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看過幾次，也有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時候，我們要看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設備我們認為不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定承租，且在1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1頁至142頁），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租系爭廠房前即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承租，並於110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7日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點交義務乙情，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惟查，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頁至55頁)，並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名確認，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點交義務包含文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㈣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遲未交還鑰匙，直至110年1月18日由賴高佳美至被上訴人公司取回鑰匙，系爭廠房內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被上訴人未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致使上訴人無法如期將廠房交付給勤龍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回復原狀義務等節（見本院卷二第139頁)。就交還鑰匙部分，縱被上訴人遲還鑰匙，然此究造成上訴人何種損害，未見上訴人提出相關事證說明。又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由前揭條文之規範意旨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當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益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決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系爭租約第11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理。」（見原審卷第39頁至41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因其故意、過失使用管理維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為自然耗損之損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等情形乃被上訴人所造成，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己事實之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惟查，證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外都有很多垃圾，窗戶有破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鋼架沒有拆除，有影響到我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房、辦公室、內部居住區域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是有些微漏水。當時有請上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窗戶很老舊，上訴人無法整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簡易的壓克力板先擋住漏水。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到是鐵捲門不見，鐵捲門是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至141頁）。惟證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於證人承租時有垃圾堆積、窗戶破損、地面不平整、及有漏水之情形，然此究為被上訴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耗損之損害而應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則尚有疑義，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行，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圍)，又被上訴人既已將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人，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人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亦非屬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範圍，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亦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民法第179條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租約之押租金44萬1,37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決並無違誤，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幽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